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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3311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培慧、羅致政、何志偉、莊瑞雄、蔡適應、黃秀

芳、邱議瑩、林靜儀、陳歐珀、張廖萬堅等 18 人，鑒於近年

來因應疫情及通膨等大環境因素，經濟面受到重大影響，且

依據物價指數，無法即時反映民生需求及實際生活花費，並

可參酌勞工保險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依據消費

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百分之五時，即予以調整，爰擬具

「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鑒於物價指數無法完整反映民生花費，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之數據，麵粉、雞蛋、牙膏等

重要民生物資之物價指數年增率為物價指數之兩到三倍，如高麗菜大漲 58%，雞蛋、沙拉

油、調理油漲價近一成，又如西式早點（漢堡、三明治）漲 8.06%、麵包漲 7.17%、中式早

點（燒餅、飯糰）漲 6.78%，足見物價漲幅遠超過整體物價指數之 2%至 3%，以實際影響人

民生活之重要物品調整老人年金方為重要參考依據。 

二、除上述重要民生物資漲價，易影響全國連鎖餐廳，如丹丹漢堡、必勝客已於 2022 年 11 月

平均分別調漲 2.53%及 3.3%，麥當勞與肯德基則漲幅超過 6%。 

三、不僅是重要物價指數嚴重要漲，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之資料，台灣全國房價近四年

漲幅超過兩成，房價指數從 107 年第三季的 100.63 漲至 111 年的 126.33，因此，老人年金

應按 2023 年物價指數預估調整至五千元整，方能反映實際生活需求。 

年份 老人年金 調漲率 物價指數時間 物價指數 上升率 

2012 年 3,500  2011 年 91.21%  

2016 年 3,628 3.65% 2015 年 94.54% 3.65% 

2020 年 3,772 3.97% 2019 年 98.30% 3.98% 

2024 年 
4,036 

（預估） 
6.99% 2023 年 

105.17% 

（預估） 
6.99% 



立法院第 10 屆第 7 會期第 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92 

提案人：蔡培慧  羅致政  何志偉  莊瑞雄  蔡適應  

黃秀芳  邱議瑩  林靜儀  陳歐珀  張廖萬堅  

連署人：郭國文  江永昌  許智傑  林淑芬  陳明文  

王美惠  陳培瑜  邱泰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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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十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本

法所定老年年金給付加計金

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第

四十二條第二項與第四項及

第五十三條所定金額，調整

為新臺幣三千五百元，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

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

，調整為新臺幣四千七百元

；除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消

費者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

百分之五時，中央主管機關

應即予調整外，其後每三年

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機關

參照中央主計機關發布之最

近一年消費者物價指數較前

次調整之前一年消費者物價

指數成長率公告調整之，但

成長率為零或負數時，不予

調整。 

前項之調整，應組成委

員會並召開會議定之。 

第五十四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本

法所定老年年金給付加計金

額、老年基本保證年金、第

四十二條第二項與第四項及

第五十三條所定金額，調整

為新臺幣三千五百元，身心

障礙年金給付基本保障及身

心障礙基本保證年金之金額

，調整為新臺幣四千七百元

；其後每四年調整一次，由

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

機關發布之最近一年消費者

物價指數較前次調整之前一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公

告調整之，但成長率為零或

負數時，不予調整。 

一、參照農民退休儲金條例及

農民退休儲金條例施行細則

，修正調整周期為每三年一

次。 

二、此外，為因應疫情及通膨

等整體大環境之因素，經濟

層面受到重大影響，然現行

機制無法即時反映短期物價

劇烈變動，爰參酌勞工保險

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

卹法，於第一項後段新增消

費者物價指數（CPI）累計

成長率達百分之五即予以調

整，以反映民生需求、符合

現實生活之物價水準。 

三、新增第三項，應組成委員

會並召開會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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